
檔 號 ：

保存年限：

新 北 市 政 府 函

地 址 ：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27樓

承辦人：劉燕蓉

電話：（02)29603456 分機4380

傳 真 ：（02)29601986

電子信箱：AL4008@ntpc. gov. 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主計處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9月7 曰 

發文字號：新北府人給字第1071686341號 

速 別 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袭 附 件 ：如說明（10722042722_10702307884-01.(1〇〇义、

10722042722_107D2307885-01. PDF)

主旨：有關行政院訂定「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」，自107年9 

月1日生效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依據行政院107年8月30日院授人給字第1070050317號函 

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。

訂
正 本 ：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及新北市烏來區公所 

副 本 ：
! |交換戳記
I 107/09/07 16:16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人事處處長決行
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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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政 院 函

檔 號 ：

保存年限：

地 址 ：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 

傳 真 ：02-23975565 

承辦人：呂威毅 

電話：（02)23979298#619 

E-Mail： fc0929@dgpa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8月3 0日 

發文字號：院授人給字第1070050317號 

速 別 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 件 ：如說明（107E003959_1_301623287711.docx)

主旨：訂定「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」，自一百零七年九月一 

日生效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檢送「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」1份 。

訂

線

正 本 ：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、總統府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 

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國家安全會議、中央研究院、國史館、最高法院、最 

高行政法院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、考選部、銓敘部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

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、審計 

部 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（含行政院秘書長）、各直轄市政府、各 

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議會

副 本 ： 2 ? 6 : - 2? - 30

_ _ _ _ _ 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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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

單 位 ：新臺幣元

支給上限 官等 月支數額

簡任 3,500

薦任 3,000

委任 2,500

各 機 關 （構 ）學校得在支給上限範圍内，自行核定基準 

支 給 ；超 過 基準者，應報經行政院核准後，始 得 支 給 。

領受限制 一 、 基於法令規定或經權責機關核准有數個兼職者，每 

月最多得領受2 個兼職費，且總額以 17,000元為限。

二 、 單一兼任職務兼職費領受以8, 5 0 0元為限。但兼任 

公司常務董事或常駐監察人以12,750元 為 限 。

支給對象 經權責機關核准兼任他機關下列職務之軍公教人員：

一 、 組織法規所定之職務。

二 、 有關法令規定之職務。

三 、 經 主 管 院 、直轄市政府、縣 （市 ）政府依權責核定 

之任務編組職務。

四 、 於行政院 7 5年 7 月 3 日台7 5人政肆字第6 3 7 9號函

規 定 前 ，已由各主管機關自行核給，並經依該函規 

定 清 查凍結，送主管機關備查管制有案者，仍繼續 

支 給 ，俟任務編組裁撤後停止支給。

支給方式 一 、 兼任職務以執行經常性業務為主（例如兼任行政或 

幕僚職務必須每月實際辦理兼職業務者，如兼任人 

事 管 理 員 、會計員）者 ，及兼任 公 司 、財 （社 ）團 

法人與行政法人之董事、理 事 、清 算 人 、監察人與 

監事職務者，均按月支給。

二 、 兼任職務之性質以開會型態為主者，由 聘 （派 ）兼 

機 關 （構 ）學校就下列支給方式擇一辦理，擇定後 

於同一 任 期 内 ，除報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外，不得變 

更 ：

(一）按 月 支 給 ，並由機關審酌經費負擔及實務需要等 

因素擇選支給方式：

1 、每 月 支 給 ：法令明定開會月份或頻率者，開會當 

月依實際出席會議次數之比率計支，未開會月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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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常支給。如法令未定開會月份或頻率者，由機 

關視業務或任務需要召開會議並依上開規定支 

給兼職費。

2 、僅開會月份支給，並按當月實際出席會議次數之 

比率計支。未開會月份不予支給。

(二 )按實際出席會議次數支給，每 次 最 高 2 , 5 0 0元 。 

兼職費之領受個數及每月領受總額不得超逾本表 

所 定 限 制 。

附則 一 、 軍公教人員依法令奉派或經服務機關（構 ）學校許 

可 ，兼任行政法人、公 司 及 財 （社 ）團 法 人 、依人 

民團體法等法律規定所組織之團體職務，其兼職費 

均應依本表辦理。

二 、 銓敘審定薦任第 9 職等年功俸及薦任第8 職等年功 

俸 4 級以上人員按簡任基準支給；委 任 第 5 職等年 

功俸及委任第 4 職等年功俸 4 級以上人員按薦任基 

準 支 給 。軍人及公立學校教育人員比照相當等級支

給 。

三 、 按月支給兼職費且到（離 )職當月服務未滿整月者， 

其兼職費應按實際在職日數竅實計發；至每日應計 

發 之 金 額 ，按當月兼職費除以國曆該月全月日數計 

算 。死亡當月兼職費按全月發給。

四 、 兼任或代理人員支給方式如下：

(一） 兼任或代理人員已支給主管職務加給，如另有兼 

職或代理其他機關（構 )學校職務連續10個工作日 

以 上 者 ，得再支給兼職費，並 以 2 個 為 限 。

(二） 經權責機關核准代理其他機關（構 ）學校非主管職 

務 連 續 1 0個工作日以上，如未支給代理酬金者， 

得 支 給 兼 職 費 ；如另有兼職或代理其他機關（構 ） 

學校職務連續1 0個工作日以上者，得再支給兼職 

費 ，並 以 1 個 為 限 。

五 、 兼職費一律由兼職人員本職機關（構 ）學 校 轉 發 ， 

不得由兼職機關（構 ）學校直接支給。但採電連存 

帳 方 式 支 付 兼 職 費 ，並經兼職機關函知本職機關

(構 ）學 校 者 ，不 在 此 限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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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、 各 機 關 （構 ）學校應將本表規定告知兼職人員，本 

職 機 關 （構 ）學校應確實依規定列冊，並審核登記 

兼職及兼職費領受情形。

七 、 軍公教人員領受超過限額部分，悉 數 繳 庫 ，並由本 

職 機 關 （構 ）學校負追繳責任。

八 、 不合支給兼職費之情形如下：

(一） 兼 任 本 機 關 （構 ）學 校 職 務 （含任務編組單位職

務 ）。

(二） 兼任為執行本機關（構 ）學校業務或執行共同業 

務而設在上級或他機關（構 ）學校之任務編組職 

務 。所 稱 共 同 業 務 ，應以組織法規或任務編組設 

置要點所規定業務職掌之範圍認定。

(三) 借調人員兼任本機關（構 ）學校及借調機關（構 ） 

學校之職務。

(四） 兼任非屬獨立建制機關（未 具 獨 立 編 制 、獨立預 

算 、依法設置、對外行文 4 要件）所設單位之職務。

(五） 代理出席兼任職務之性質屬開會型態之人員。

九 、 不受本表規定限制之情形如下：

(一） 經權責機關核准之各機關（構 ）學校接受委託研 

究計晝之工作人員所領受之研究津貼。

(二） 公立大專校院教師（含兼任行政職務者）依規定 

兼職所領受之兼職費個數及上限。

(三） 中央研究院院長、副院長及研究人員（含兼任主 

管人員）依規定兼職所領受之兼職費個數及上限。

(四） 各公立醫療機構遴選醫師依法令支援其他醫療機 

構及巡 迴 醫 療 、兼任檢察機關法醫師及法務部所 

屬監院所校醫師或依山地離島醫療改善方案提供 

醫療服務參加應診所支應診費。

十 、各 機 關 （構 ）學校聘請非軍公教人員兼任職務，其 

兼職費支給比照支給上限相當等級辦理。

十 一 、有關公營事業機構部分規範如下：

(一）未實施用人費率事業機構兼職費之支給準用本表 

規 定 ；實施用人費率事業機構兼職費授權各該事 

業機構自行訂定支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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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）公營事業機構人員兼職費領受限制準用本表規 

定 ；超 過 限 額 部 分 ，繳作原事業機構之收益，並 

由原事業機構負追繳責任。

十 二 、本 表 自 10 7年 9 月 1 日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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